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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教学会字［2013］013 号
关于做好湖北省教育学会新会员入会
及老会员换证工作的通知
各分支机构、单位会员：

根据《湖北省教育学会章程》和在湖北省教育学会第十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湖北省教育学会会员管理办法》和《湖北省教育学会经费管理办法》及“鄂教学会字［2009］033 号文件《湖北省教育学会关于个人会员入会、办证、缴纳会费的意见》的具体操作意见，请各分支机构、单位会员按照要求做好新会员入会及老会员换证工作。
附件：
一、《湖北省教育学会会员管理办法》（第十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二、《湖北省教育学会经费管理办法》（第十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三、《湖北省教育学会关于个人会员入会、办证、缴纳会费的意见》（鄂教学会字［2009］033 号文件）
四、湖北省教育学会办理新会员证注意事项与要求

湖北省教育学会

 2013年5月27日
附件一：

湖北省教育学会会员管理办法
（第十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推动群众性的教育科学研究活动，满足广大教育工作者加入湖北省教育学会的要求，规范对会员的管理，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湖北省教育学会章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湖北省教育学会实行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制。
　　第三条 湖北省教育学会的单位会员由湖北省教育学会统一发展和管理，个人会员由湖北省教育学会或委托学会分支机构、单位会员发展和管理。

第二章 单位会员
第四条 单位会员发展对象：　　
市（州）县教育学会、基础教育学校、教育科研机构、师范院系、教育类社会团体、以及主要服务于基础教育的企事业单位，经申请，可接收为本会的单位会员。　　
第五条 单位会员入会程序：

(一)提交入会申请书；

    (二)单位会员经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后颁发单位会员证书。

第六条 湖北省教育学会与单位会员的关系是业务指导关系。湖北省教育学会通过以下途径对单位会员进行业务指导：
　　(一) 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和召开年度工作会议；
　　(二) 制定长期科研规划、年度科研计划和组织各种学术活动；
　　(三) 编发学会工作简报；
　　(四) 安排学会领导或有关专家出席单位会员举办的重要活动；
　　(五) 组织学会工作经验交流会； 
　　(六) 组织单位会员考察学习省内外学会工作经验；

(七) 评选表彰学会先进单位和个人；
　　(八) 向有关部门反映单位会员的意见、要求、呼声和困难。
　　第七条 单位会员通过以下途径接受湖北省教育学会的业务指导：
　　(一) 报送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
　　(二) 参加湖北省教育学会召开的工作会议或经验交流会；
　　(三) 参加湖北省教育学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四) 完成湖北省教育学会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
　　第八条 单位会员每年交纳会费500至3000元（自愿交纳者数额不限）。
第三章 个人会员
第九条 凡具备下列条件者，可申请入会：
(一) 自愿加入本会，拥护本会章程；

    (二) 在教育教学实践及教育科研中有一定的成效，在本领域有一定影响力的教育工作者，经申请可接收为本会个人会员；

第十条 个人会员入会程序：
　　(一) 提交入会申请书；

   (二) 个人会员经相关分支机构讨论通过或单位会员推荐报学会秘书处审核后办证。
第十一条 个人会员应按时交纳会费。每人每年会费30元，每个登记缴费周期为4年，共120元，自愿交纳者数额不限。
第四章 会员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二条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 本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 参加本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三) 获得本会服务的优先权；

    (四) 对本会工作的批评建议和监督权；

    (五) 参加本会组织的教育科研评奖；

    (六) 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第十三条 会员履行下列义务：
    (一) 遵守本会的章程，执行本会的决议；

    (二) 维护本会的合法权益；

    (三) 完成本会交办的各项工作；

    (四) 按规定交纳会费；

    (五) 向本会提交学术论文，提供学术资料和科研信息；

    (六) 宣传、推介本会评选的科研成果。

第十四条  会员退会应书面报告本会，并交回会员证书，由本会秘书处宣布除名。

第十五条  单位会员、个人会员无故不参加省学会组织的活动，不承担省学会交办的任务，不按规定缴纳会员，视为自动退会，取消会员资格，会员证作废。

第十六条  单位会员、个人会员如有违反本章程的行为，经会员所在组织讨论通过并经常务理事会核准，予以除名。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和解释权属湖北省教育学会。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湖北省教育学会
                                2012年12月21日修订

附件二：

湖北省教育学会经费管理办法
（第十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为进一步规范学会经费管理，促进学会学术活动的开展，根据国家有关文件精神及《湖北省教育学会章程》和《湖北省教育学会会员管理办法》，特制定本会经费管理办法。

第一条 学会经费来源
1.单位会员会费；
2.个人会员会费；

3.单位和个人的赞助、捐赠；

4.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或服务的收入。

第二条 收费标准
1.会费

（1）单位会员会费：每年收取500-3000元。自愿交纳者数额不限。
（2）个人会员会费：个人会员办证费每人10元；每人每年会费30元，每个登记缴费周期为4年，共120元，自愿交纳者数额不限。

2.开展学术活动或服务的收费

按照以会养会的原则，分别不同情况确定具体的收费标准。

（1）学术活动。会务费、资料费每人次控制在800元以内。
（2）评比活动。优秀论文、优秀案例（含教学设计、视频案例）、优秀课件等活动评审费控制在每人份200元以内。

（3）科研课题。立项、结题评审费每项控制在800元以内。

（4）培训活动。按本会章程规定开办的各类培训，收费控制在每人次300元以内,食宿费用自理。

（5）有偿服务。收费由双方协商确定。

第三条 收费办法
1.会费由学会秘书处统一收取，使用会费专用收据。
2.活动及服务收费，由学会秘书处安排财务人员收取，使用省财政厅、民政厅或税务部门印制的发票。

第四条 经费的使用
根据本会章程规定，学会所收经费必须用于本会业务活动和本会发展的需要。其具体使用范围是：
1. 学术活动及学会工作会议；

2. 秘书处办公费（含人员工资、福利、劳务费等）；

3. 科研成果的专家评审费、成果文集费、学术报告酬劳；

4．资助相关专业委员会和中小学课题；

5. 其他开支。

第五条 活动经费的管理
1. 本会所有的经费由本会秘书处负责收缴和管理，学会秘书处必须有专人负责会计与出纳工作；专人审批；
2. 委托分支机构收取的单位会员会费和个人会员会费全额上缴学会秘书处统一管理，然后根据实际情况，由省教育学会将个人会员费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拨付给分支机构、单位会员管理和使用，各专业委员会的会费收支情况必须接受学会秘书处的审核管理；各专业委员会必须有专人负责；
3. 学会经费的使用和管理必须遵守国家的有关财务规定；

4. 每年由学会秘书处提交本年度学会经费收支情况，向常务理事会报告。本届届满时，向会员代表大会报告。

5. 本会的活动经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私分和挪用。不得用于业务范围以外的活动，不得在会员中分配。

                                     湖北省教育学会

                                        2012年12月21日
湖北省教育学会
鄂教学会字［2009］033 号
湖北省教育学会

关于个人会员入会、办证、缴纳会费的意见

根据《湖北省教育学会章程》和《湖北省教育学会会员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入会、办证、缴纳会费提出如下意见：

第1条 根据《湖北省教育学会章程》第九条第3款“个人会员经相关分支机构讨论通过或团体会员单位推荐，报学会秘书处审核办证” 的规定，由各分支机构、单位会员受理个人会员申请，由学会秘书处审核办证。

第2条 各分支机构、单位会员受理个人会员申请时应填写湖北省教育学会个人会员一览表，按统一编号要求依申请先后顺序编号。为便于个人会员统一管理，个人会员证实行八位数统一编号，第一至四位数字为分支机构、单位会员的组织机构代码，五到八位数为分支机构、单位会员办证受理顺序号（编号方式见附件）。

第3条 为规范个人会员办证管理，个人会员证改为卡片式（原会员证作废），每年9月份为个人会员证申请办证集中受理期，10月下旬为集中领证时间。

第4条 在规定时间段完成会员申请受理工作后携带《湖北省教育学会个人会员一览表》（纸质稿和电子稿）到学会秘书处申请办证。

第5条 学会秘书处审核《湖北省教育学会个人会员一览表》后，对符合条件的予以办理。

第6条 根据《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登记办法》第十二条第2款“社会团体的分支机构应当在社会团体的授权范围内发展会员、收取会费，其发展的会员属于该社会团体的会员，其收取的会费属于该社会团体所有”的规定，省教育学会委托各专业会员、单位会员收取个人会员会费，各分支机构、单位会员在发展个人会员时按每年每人30元的标准收取，另收取会员证工本费10元。

第7条 个人会员会费按每四年一个收费周期一次性收取。

第8条 个人会员会费收入的百分之八十留分支机构、单位会员管理和使用，百分之二十上交省教育学会。办证工本费全额上交省教育学会。（注：在2012年12月21日第十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审议并通过的《湖北省教育学会会员管理办法》和《湖北省教育学会经费管理办法》中规定：个人会员会费全额上交省教育学会，然后由省教育学会将百分之七十拨付给分支机构、单位会员管理和使用。）

第9条 学会个人会员自2010年1月1日起实行网上管理，所有在册会员名单分批在网上公布。

第10条 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1：湖北省教育学会专业委员会个人会员证编号段一览表

附件2：湖北省教育学会单位会员个人会员证编号段一览表

附件3：湖北省教育学会个人会员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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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100份

附件1：湖北省教育学会专业委员会个人会员证编号段一览表
	序号
	专业委员会
	个人会员证号码段

	1
	书刊发行
	37010001--37019999

	2
	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委员会
	37020001--37029999

	3
	教育技术装备
	37030001--37039999

	4
	中小学美术教育
	37040001--37049999

	5
	中小学音乐教育
	37050001--37059999

	6
	教育信息化
	37060001--37069999

	7
	书法教育
	37070001--37079999

	8
	电化教育
	37080001--37089999

	9
	中学生物
	37090001--37099999

	10
	中小学外语
	37100001--37109999

	11
	中学数学
	37110001--37119999

	12
	小学语文
	37120001--37129999

	13
	中学语文教学法
	37130001--37139999

	14
	中小学德育
	37140001--37149999

	15
	教育史
	37150001--37159999

	16
	中学历史
	37160001--37169999

	17
	中学语文
	37170001--37179999

	18
	教育管理
	37180001--37189999

	19
	中学政治
	37190001--37199999

	20
	比较教育
	37200001--37209999

	21
	中小学劳动劳技
	37210001--37219999

	22
	小学数学
	37220001--37229999

	23
	教育学
	37230001--37239999

	24
	中学物理
	37240001--37249999

	25
	教师教育
	37250001--37259999

	26
	中小学科学教育
	37260001--37269999

	27
	体育
	37270001--37279999

	28
	特殊教育
	37280001--37289999

	29
	民族教育
	37290001--37299999

	30
	中学地理
	37300001--37309999

	31
	学前教育
	37310001--37319999

	32
	教育心理学
	37320001--37329999

	33
	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
	37330001--37339999

	34
	小学思想品德
	37340001--37349999

	35
	教育督导
	37350001--37359999

	36
	中学化学
	37360001--37369999

	37
	依法治校研究
	37370001--37379999

	38
	勤工俭学
	37380001--37389999

	39
	农垦分会
	37390001--37399999

	40
	中学后勤管理
	37400001--37409999

	41
	农村教育研究
	37410001--37419999

	42
	中小学活动课
	37420001--37429999


附件2：湖北省教育学会单位会员个人会员证编号编号段一览表

	序号
	单位会员
	个人会员证号码段

	1
	黄冈市
	37600001--37609999

	2
	鄂州市
	37610001--37619999

	3
	襄樊市
	37620001--37629999

	4
	十堰市
	37630001--37639999

	5
	随州市
	37640001--37649999

	6
	孝感市
	37650001--37659999

	7
	恩施州
	37660001--37669999

	8
	潜江市
	37670001--37679999

	9
	荆门市
	37680001--37689999

	10
	天门市
	37690001--37699999

	11
	黄石市
	37700001--37709999

	12
	宜昌市
	37710001--37719999

	13
	咸宁市
	37720001--37729999

	14
	荆州市
	37730001--37739999

	15
	仙桃市
	37740001--37749999

	16
	十堰东风教育集团
	37750001--37759999

	17
	神农架林区
	37760001--37769999


	湖北省教育学会个人会员一览表
　专业委员会盖章                                                                           报送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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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附件四：湖北省教育学会办理新会员证的注意事项与要求
湖北省教育学会办理新会员证的注意事项与要求

根据“鄂教学会字［2013］013 号”《 关于做好湖北省教育学会新会员入会及老会员换证工作的通知》的文件精神，更方便、快速、准确、及时地办理新会员证，经过收集前几次办理反馈的经验和方法，特提出以下注意事项与要求：
一、会员照片
会员证照片必须报送电子照片（一律不再接收纸质照片）。
电子照片要求：
1、彩色免冠；必须为正式的证件照，不能是生活照;

2、照片清晰，像素至少达到300万，以保证证件照片效果；
3、照片背景是单色（红或蓝色都可以）；
4、照片保存JPG格式（注：请不要存在word里面），照片大小为：21*28mm；
5、照片的文件名格式为：“会员证号加姓名”，如“37060001刘林”。
二、办证时间
从2011年1月1日开始，省学会秘书处每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各集中办证一次，不受理零星及个人办证。具体安排如下：
1. 上半年：3月1日--31日为接收资料时间；4月1日--30日为排版及校对时间；5月份为拿证时间。
2. 下半年：9月1日--30日为接收资料时间；10月1日--31日为排版及校对时间；11月份为拿证时间。
三、上报资料
每次办证请上交两个文件：一、会员汇总表，二、本次办证的所有电子照片（按顺序存放在一个文件或文件夹里）。
各专业委员会与单位会员办理不要分几次、分几批发来办证的表格和照片，因为我们会员众多，这样很容易造成混乱。电子照片的姓名号码要与会员一览表所填列信息一致.
四、样证校对  

请大家及时将照片及文件信息收集整理后按要求上报，样证出来后仔细校对，按要求及时反馈校对信息，同时和广大会员们做好解释、沟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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